《福州市餐饮服务项目油烟污染联防联治工作机制（试行）》完善方案及禁设清单退出机制


一、引言


自 2023年12月28日《福州市餐饮服务项目油烟污染联防联治工作机制（试行）》（榕环保规〔2023〕3号）（以下简称《工作机制》）印发并实施一年半以来，在解决餐饮油烟扰民、规范餐饮服务项目选址及全过程监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随着工作的推进，为进一步优化机制，提升餐饮行业油烟污染防治水平，特制定本完善方案及禁设清单退出机制。


二、《工作机制》完善内容


（一）强化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每半年组织召开一次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乡建设局、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参加的餐饮油烟污染联防联治工作协调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包括通报上半年工作进展、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重点等。同时，各部门将涉及餐饮项目的规划审批、食品经营许可、执法检查、信访投诉等信息互相抄告，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共用。

（二）优化全过程监管流程


1.优化禁设清单建立机制：各区人民政府应当抓住城市更新改造契机，综合考虑功能规划、商贸布局、群众需求等情况，开展对所辖区域餐饮场所全面摸排,结合实际及时更新并发布重餐饮禁设区域清单，力争应纳尽纳。在禁设清单的完善过程中，遵循每半年‘发布一批、退出一批’的原则，有序实现禁设区域清单内重餐饮商户逐步退出的目标”。各区人民政府牵头，区直各部门各司其职，由区市场监管部门牵头推动重餐饮禁设区域清单制定工作；区住房建设部门负责函复禁设清单内专用烟道配置情况，指导与监督施工图设计、施工单位在满足规划功能及环保要求下，开展专用烟道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区资源规划部门提供居民住宅楼和商住综合楼清单，为建立重餐饮禁设区域清单提供基础数据。

2.强化日常经营监管：生态环境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建设部门负责餐饮油烟污染环境问题等加强日常执法，乡镇街道要做细做实餐饮油烟管理。健全完善双向沟通服务机制，对群众投诉多的餐饮商户，精准制定帮扶计划，重点关注油烟净化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烟道设置是否合规、油烟排放是否扰民；对投诉次数少的餐饮商户，可通过远程视频、图片、电话等形式，远程指导限期整改；对主动请求入户指导的餐饮商户，可应约上门，现场协助解决问题；对正常经营的餐饮商户，通过日常短信提示督促。

3.突出重点问题管理：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依托12345平台，定期收集分析涉餐饮油烟的信访投诉信息数据，筛选并确定重点问题清单，并在每月将上个月重点问题清单及时下发至各相关部门。各级各部门要立足本部门职责，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大排档、露天烧烤等违章占道且油烟扰民等重点问题，紧盯涉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弹件、上年度未办结重点件、本年度重复投诉频次高的点位以及其他敏感点位，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推动精准施治和问题整改化解。
（三）提升公众参与度与宣传教育：各级各部门应当不定期组织开展餐饮油烟污染防治专题宣传活动。通过进社区、进商场、进餐饮集中街区等方式，向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者、居民群众宣传餐饮油烟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以及油烟对环境和健康的危害等知识，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对于已经列入禁设清单的要及时导入“e福州”APP，同步更新至门牌二维码信息，并标注‘此场所不可开设重餐饮’，便于群众查询”。同时辖区乡镇街道需在禁设清单区域设置明显宣传引导标识”，以便加强宣传引导。

三、禁设清单退出机制


（一）适用范围：本退出机制适用于福州市四城区内已被列入《福州市餐饮服务项目油烟污染联防联治工作机制（试行）》中重餐饮禁设区域清单（禁设清单），且符合相关条件的餐饮服务项目经营场所。


（二）退出条件：


既有建筑加装专用烟道的，应按以下流程组织实施：
1.制定方案：既有建筑增设专用烟道的，建设单位在室内装修阶段，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编制增设专用烟道方案。增设专用烟道方案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小街巷整治以及城市景观改造等整体设计的小区，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整体设计要求，编制增设专用烟道方案。

   2.利害关系人表决：既有建筑增设专用烟道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利害关系人征求意见。建设单位可会商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组织相关利害关系人参与表决增设专用烟道的意见（如“同意”“不同意”等）。

经上述程序表决同意增设专用烟道方案后，建设单位可以办理后续审查报备手续。建设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3.公示方案：经上述业主表决环节同意增设专用烟道方案的，可依照以下程序办理公示：

①社区居委会（村民居委会）协助建设单位进行公示，社区居委会（村民居委会）负责对利害关系人签字意见表的真实性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该增设专用烟道事项在小区公示栏、小区出入口及需增设专用烟道楼道口外显著位置进行公示。

②公示期间收到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增设专用烟道有异议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依照工作职责与程序，积极组织调解，努力促使相关利害关系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出具调解情况说明。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应对增设专用烟道的全过程进行监督，负责审核利害关系人签字意见表的真实性，并对公示情况及调解情况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并盖章。

4.方案审查：公示期满未收到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增设专用烟道事项提出异议的，或者有异议但经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调解的，建设单位可将利害关系人签字意见表、增设专用烟道方案图纸以及其他申请材料报送属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查。属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组织属地住建和生态等部门进行联合审查，并出具联合审查意见。

5.施工图设计、施工：审查通过后，建设单位按照审查通过的方案进行专用烟道建设，建设过程应接受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街道的监督。建设完成后，由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方可投入使用。
（三）退出程序


1.申请：符合退出条件的餐饮服务单位，向所在区的市场监管部门提交退出禁设清单的书面申请，并附上以下材料：


①专用烟道设计方案及审查通过的证明文件；


②专用烟道建设竣工验收报告；


③油烟净化设施的购置发票、安装调试报告及定期清洗维护记录；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近 3 个月内的油烟排放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应达标


④利害关系人参与表决增设专用烟道意见的相关材料及公示期满未收到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增设专用烟道事项提出异议的，或者有异议但经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调解的材料说明；


2.审核：市场监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材料分送区生态环境部门、住房建设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各相关部门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将审核意见反馈给市场监管部门。审核内容主要包括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专用烟道建设及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是否符合要求等情况。


3.现场核查：市场监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住房建设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在收到审核意见后的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退出禁设清单的餐饮服务项目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主要内容包括专用烟道的实际建设情况与设计方案是否一致、油烟净化设施的运行情况、油烟排放是否达标等。


4.公示：经审核和现场核查符合退出条件的餐饮服务项目，由所在区政府在其官方网站、“e福州”APP 等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相关部门应进行调查核实。

5.退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所在区政府将该餐饮服务项目从禁设清单中移除，并将相关信息推送至市大数据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同步更新“e福州”APP 及门牌二维码信息中的禁设清单内容。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为其办理相关食品经营许可手续。


（四）监督管理


1.定期复查：餐饮服务项目退出禁设清单后，区生态环境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住房建设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其后续监管，每半年进行一次复查。复查内容包括专用烟道的维护情况、油烟净化设施的运行情况、油烟排放是否达标等。对于复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重新列入禁设清单，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责任追究：在禁设清单退出机制实施过程中，如发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对于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退出禁设清单的餐饮服务单位，一经查实，立即重新列入禁设清单，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四、实施时间


本文件是在《福州市餐饮服务项目油烟污染联防联治工作机制（试行）》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机制内容，并提出禁设清单退出机制。

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二年，由福州市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和组织实施。

本文件适用于鼓楼、台江、仓山、晋安建成区。马尾、长乐、高新区、各县（市）建成区可参照执行。

